100年度第10屆總統盃

全國運動舞蹈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宗旨：
提倡我國運動舞蹈風氣，加強運動舞蹈競技水準，促進國內舞蹈界詳和團結氣氛，表徵我國經濟繁榮安和樂麗的現象，並發揚運動舞蹈藝術之力與美的精神。進而甄選國家代表隊，為國人爭取最高榮譽。
二、 指導單位：
教育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北市政府、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臺北市體育處共同主辦
四、 協辦單位：
葉氏舞蹈世界、劉實科技有限公司、各民間企業團體
五、 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競賽委員會

六、 贊助單位：
長榮航空公司、劉實科技有限公司、各民間團體
七、 活動地點：
臺北體育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1F)
八、 活動時間：
100年4月24日(星期日) 08:00～22:00 
九、參與對象(含人數)及其參與方式：
各縣市代表隊、全國各大專院校、教練、裁判。(預計1,500人)
十、活動內容：
全國運動舞蹈競賽及全民運動。
十一、競賽項目組別(如附件)
	組　別
	標準舞 Standard
	拉丁舞 Latin
	年齡以出生年份計算
兩人皆須符合資格

	職 業 組
	□ W、T、V.W、F、Q
	□ S、C、R、P、J
	不限

	成 人 組 5項
	□ W、T、V.W、F、Q
	□ S、C、R、P、J
	1992年或之前

	青 年 組 5項
	□ W、T、V.W、F、Q
	□ S、C、R、P、J
	1993年、1994年、1995年

	青少年組2級 5項
	□ W、T、V.W、F、Q
	□ S、C、R、P、J
	1996年、1997年

	青少年組1級 5項
	□ W、T、V.W、F、Q
	□ S、C、R、P、J
	1998年、1999年

	兒童組 5項
	□ W、T、V.W、F、Q
	□ S、C、R、P、J
	出生在2000年之後

	成 人 組 3項
	□ F、T、Q
	□ S、R、P
	1992年或之前

	青 年 組 3項
	□ W、T、V.W
	□ S、C、J
	1993年、1994年、1995年

	青少年組2級 3項
	□ W、T、V.W
	□ S、C、J
	1996年、1997年

	青少年組1級 3項
	□ W、T、V.W
	□ C、R 、J
	1998年、1999年

	兒童組 3項
	□ W、T、V.W
	□ C、R、J
	出生在2000年之後

	青少年組1級 單項
	□ W、□T、□V.W、□F、□Q
	□ S、□C、□R、□P、□J
	1998年、1999年

	兒童組 單項
	□ W、□T、□V.W、□F、□Q
	□ S、□C、□R、□P、□J
	出生在2000年之後

	兒童 組 8項
	□ W、T、V.W、Q 、S、C、R、J

 
	出生在2000年之後

	兒童 組 6項
	□W、T、V.W、C、R、J


	出生在2000年之後

	青少年女女組 單項
	□ S、□C、□R、□P、□J
	出生在1996年至1999年，皆著女裝

	兒童女女組 單項
	□ S、□C、□R、□P、□J
	出生在2000年或之後，皆著女裝


 各組均需著正式競賽服裝  
十二、報名辦法：
服裝及舞步等相關規定請參照IDSF規則
兒童組單項及兒童女女組單項之舞步範圍：中華舞總C級指定舞步
中華舞總官方網站http://www.ctdsf.org.tw　E-mail：ctdsf@hotmail.com　電話02-2362-7221

郵政劃撥：【１８７１２４３９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
報名費用以高組別計算，完成報名繳費手續，恕不退費及更動組別
報名截止日期2011年3月25日，郵戳為憑
十三、比賽抽籤：
    100年4月24日上午8時假臺北市立體育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1F)抽籤，不另行通知，如未出席者由大會競賽單位代表抽籤不得異議。
十四、領隊會議：
100年4月24日上午8時假臺北市立體育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1F)召開，不另行通知。各單位因未出席領隊會議，致使選手權益受損，大會概不負責。
十五、大會裁判與會議：
由本會認可之國家級及國際級裁判組成。100年4月24日上午9時假臺北市立體育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1F)召開，不另行通知。
十六、競賽規定：
﹝1﹞ 各組之參賽選手請攜帶身份證明以備查詢。
﹝2﹞ 各組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3﹞ 選手如有不合規定出場比賽，經舉發查實即取消該組
比賽之權利，該選手之違規組別比賽結果不予計算。
﹝4﹞ 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得出場比賽。
﹝5﹞ 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裁判長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6﹞ 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7﹞ 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選手不得異議。
﹝8﹞ 非比賽之選手，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選手到選手座位區觀看比賽，不得藉故停留場內。
﹝9﹞ 參加競賽之選手須著正式運動舞蹈服裝與賽。
﹝10﹞ 參加競賽之選手必須保證身體健康可參加劇烈運動比賽者。
十七、一般事項規定：
﹝1﹞ 選手之一切費用由各縣市委員會自理。
﹝2﹞ 大會負擔所有選手自完成報到手續至活動結束期間之意外保險。
﹝3﹞ 各縣市選手請於4月20日前將各縣市會旗二面送交本籌備委員會，以便會場懸掛各縣市旗。
﹝4﹞ 大會擁有本次活動之一切新聞媒體運作、轉播、錄製、販售等之聲音、影像之權利，他人不得異議。
十八、獎勵：
       各組競賽前三名，頒贈獎盃乙座，前六名頒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本賽會為各級運動舞蹈選手代表我國參加各項國際賽會資格成績參考依據。
十九、選拔方式：
依照本會運動舞蹈規則
二十、申訴：
﹝1﹞ 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所有問題，各單位應於各項比賽開始前提出，或在該項比賽後一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指導教練簽章，並繳交保證金伍仟元，向大會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由大會沒收。
﹝2﹞ 申訴以大會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十一、比賽制度：
﹝1﹞ 各組報名1對不舉行比賽。
﹝2﹞ 各組報名6對以下(含6對)，採決賽制。
﹝3﹞ 各組報名12對以下(含12對)，採準決賽制。
﹝4﹞ 各組報名24對以下(含24對)，採複賽制。
﹝5﹞ 各組報名48對以下(含48對)，採初賽制。
二十二、計分規定：
      採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最新國際競賽評分規則(含PDA系統)，每組採用7至11位裁判擔任評分。
二十三、附則：
       一、如有不合規定之選手出賽時，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者，即取消該選手比賽之權利，其已
賽之成績，不予計算，亦不列入名次。
      二、比賽期間如遇有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比賽，並由紀律委
員會處理。
      三、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四、凡經審查資格不符，則取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 並繳回所頒之獎項。
      五、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則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六、所有選手自報到起至大會閉幕止，全程均得參加意外責任保險，不得借故拒保，以為選手
安全，費用統由大會籌措支付。
二十四、其他事項：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籌備委員會報請教育部及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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